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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明政办〔2025〕8 号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明溪县高龄补贴制度实施办法

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县高龄补贴发放工作，健全老年人福利制度，

切实维护高龄老人的合法权益，对《明溪县高龄补贴制度实施办

法》（明政办〔2013〕127号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按照修订后的实施办法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5月29日

(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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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高龄补贴制度实施办法（修订）

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，进一步完善老龄

政策体系，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，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《关于建立高龄补贴制度的通知》（明政办〔2014〕61号）要

求，现结合我县实际，特修订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发放范围

具有明溪县户籍且年满80周岁及以上无退休金(不含已享受

机关、企业、事业离退休养老金人员），可享受高龄补贴待遇。

由县外迁入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，由原户籍地出具已取消高龄补

贴的证明后，方可向所在村(居)委会申报。

二、发放标准

发放高龄补贴标准：80-89周岁的高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50

元；90-99周岁的高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；百岁及以上的高

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300元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。符合条件的老年人，于年满80周岁前一个月，

由本人或其代理人向户籍所在地的村（居)委会提出申请，需如

实填写《明溪县高龄补贴申报审批表》（附件1），并提供本人

户口簿、社保卡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1寸证件照片（或电子

证照），若无法提供身份证，需到当地派出所开具户籍证明。以

上材料均一式两份，乡（镇）留存一份，县民政和人社局留存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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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。

（二）初审。村（居）委会收到申请后，对申请人提交的材

料进行初步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在村(居)公开栏对申请人名单及

相关信息（附件2）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

异议的，村（居）委会在《明溪县高龄补贴申报审批表》上签署

初审意见并盖章，月底前将材料报送所在乡（镇）民政部门。

（三）审核。乡（镇）收到村（居）委员会报送的申请材料

后进行审核。对审核无异议的，在《明溪县高龄补贴申报审批表》

签署审核意见并盖章。同时乡（镇）需每月填报《高龄补贴增减

表》（附件3）和《高龄补贴花名册》(附件4)，详细记录新增、

退出及标准调整的人员信息，于次月10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至县

民政和人社局核准发放。

（四）核发。县民政和人社局收到乡（镇）报送材料后，进

行复核，材料复核无异议的，当月起发放补贴，补贴通过社会保

障卡实行社会化发放，确保资金安全、及时、足额到账。

（五）提标。已纳入高龄补贴发放范围的对象，因年龄增长

达到更高年龄段补贴标准的，无需重新提交申请。乡（镇）在符

合条件的前一个月，在《高龄补贴增减表》中填报提标信息，经

县民政和人社局次月复核后，按新的标准发放补贴。

（六）停发。享受高龄补贴的老年人因去世、户籍迁出等原

因，自丧失享受条件的次月起停止发放补贴。享受高龄补贴人员

的近亲属、监护人，应当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村（居）或乡（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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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乡（镇）应及时注销登记并上报，对刻意隐瞒不报、推迟上报，

导致补贴违规发放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七）追缴。高龄补贴对象因户籍迁出、异地死亡等原因，

乡（镇）、村（居）未能及时掌握并上报，导致高龄补贴多发放

的，由县民政和人社局牵头，联合乡（镇）和村（居）对违规发

放资金进行追缴。对拒不退还的，依法依规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追

缴。

四、资金发放与管理

（一）补贴资金。全县高龄补贴所需资金，由县财政列入年

度预算，县财政局应根据县民政和人社局审核确认的发放名单及

金额，及时足额拨付资金，确保补贴发放到位。在核定低保、低

收入居民等困难对象时，高龄补贴不计入家庭收入。

（二）发放方式。高龄补贴资金，由县财政局核拨至县民政

和人社局，县民政和人社局按月通过社会化方式发放。村（居）

和乡（镇）要实时掌握辖区内高龄老人户籍迁出、死亡等信息，

及时取消其补贴待遇，做到动态管理，确保高龄补贴发放工作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（三）监督管理。任何单位不得挤占和挪用高龄补贴资金。

对虚报冒领、挤占挪用、截留克扣补贴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，将

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对采

取伪造等手段，骗取老年人高龄补贴的，除全额追回所发补贴外，

将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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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广泛宣传覆盖。乡（镇）、村（居）需全面梳理建立

高龄补贴发放名单，依托辖区户籍老年人信息库，通过数据比对、

入户走访等方式，精准摸排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情况，针对

符合条件尚未申请的老年人，主动开展政策告知与申领指导；对

已离世或户籍迁出的人员，要及时从发放名单中核减，确保高龄

补贴发放台账完整、动态更新。

（二）强化动态管理。各村（居）应建立异地居住老年人信

息档案，定期保持与老年人或家属保持联络，及时掌握其生活状

况；各乡（镇）每半年与当地派出所开展户籍变动、死亡注销数

据比对。县民政和人社局每年要与公安、社保部门数据比对，做

好人员高龄补贴对象的核增核减工作。

（三）规范办理流程。各乡（镇）和相关部门规范高龄补贴

的申报、审核和复核等环节，在保障高龄老人及时享受补贴政策

的同时，严肃查处虚报冒领、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。针对空巢、

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群体，各乡（镇）、村（居）应主动提供上

门申报等服务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对象不遗漏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指导。实施高龄补贴制度是保障民生，促进

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。县民政和人社局要加强监督检查和业务指

导，确保政策精准落实，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，提升高龄

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水平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《明溪县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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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关于印发高龄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明政办〔2013〕

127号）《明溪县老龄办 明溪县财政局关于做好高龄补贴工作的

通知》（明老龄办〔2014〕5号）同步废止。

附件：1.明溪县高龄补贴申报审批表

2.高龄补贴公示

3.高龄补贴增减表

4.高龄补贴花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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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明溪县高龄补贴申报审批表
申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 籍贯

电子证照或

1寸照片

出生

年月

月

身份证号码

赡养

联系人
联系电话

户籍所在

居住地址

是否为机关、事业或企业离退休人员 是 否

本人（代理人）承诺以上信息及相关材料均真实有效，因虚假材料产生的法

律风险，由本人（代理人）承担。

本人（代理人）签字：

村(居)委会

初审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（镇）民

政办审核意

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民政和

人社局

复核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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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高龄补贴公示

根据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高龄补贴制度实施

办法的通知》（明政办〔2025〕8号）要求：具有明溪县户籍且

年满80周岁及以上无退休金(不含已享受机关、企业、事业离退

休养老金人员）均可享受高龄补贴待遇。

现将××××年×月份我村（居）符合领取高龄补贴的名单公示

如下。如有异议可向县民政和人社局民政事务综合股咨询，联系

电话2860772。

姓名 年龄（周岁） 享受补贴金额 备注

公示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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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高龄补贴增减表
乡（镇）民政部门盖章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村居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类别 农村信用社账号 月补金额 备注

经办人员签字： 分管领导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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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高龄补贴花名册

乡（镇）民政部门盖章： 经办人签字： 分管领导签字：

序号 村（居）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类 别
农村信用社

账号
补贴金额（元）

新增/转移时

间

出生

年月
周岁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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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5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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